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學生校內生活須知
111年9月27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
1、 一般生活常規：
1、 平日上課時間，於07:00～07:20之間到校，不准遲到。

二、上課鐘響一分鐘內進教室。

　　三、禁止於其他班級前走廊上逗留。

    四、禁止進入其他班級教室。

    五、禁止於教室、走廊上嬉戲奔跑。

    六、違禁品（漫畫、口香糖、CD隨身聽、MP3撥放器、刀械、手機、色情書刊、煙酒(含電子菸)、檳榔等）不得攜帶到校。※手機部份請簽切結同意書並遵守學校規定。
    七、單車依學校規劃之車位停放整齊。

    八、遇見師長要有禮貌並問好，老師之合理要求須遵行、不得有頂撞師長之行為。

  九、上課禁止睡覺，若身體不適，請至健康中心休息或請家長接送就醫。

  十、早自習、午餐、午休時間視同上課時間。

  十一、請假依麟洛國民中學學生請假須知辦理。    
貳、上下學交通規定：

1、 騎乘單車戴安全帽(帽帶繫緊)。

2、 騎乘單車不得與其他同學並排。

3、 騎乘單車不可雙載。

4、 上下學接送共騎乘機車皆需戴安全帽。

5、 單車停放於車棚時請上鎖，輪胎沒氣時逕至各處室索取打氣筒。

6、 遵守交通規則並聽從導護老師及導護義工之指揮。
參、一、上述各項要求，表現良好者，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獎勵並通知家長。

二、上述各項要求，每不合規定一次記缺點一次，記三次缺點記警告一次。
三、上述各項要求，違反情節嚴重者，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議處並通知家長。

肆、服裝儀容規定：
　  一、服裝：
        (1)上課期間須穿著整齊之校內制服或運動服。
      　(2)夾克：拉鍊必須拉上至領口一個拳頭處。

　　　　(3)鞋子：穿著球鞋或運動鞋。

　　　　(4)襪子：白、黑、灰、藍色此四色為原則，襪子必須露出鞋子。
        (5)季節交替時服裝換季由學務處公告後實施，上學在校其間可依個人對天氣冷、熱之感受，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；天氣寒冷時，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，例如便服外套、帽T、毛線衣、圍巾、手套、帽子等。
　　二、儀容：不可穿戴任何飾物、配件。(宗教、運動、健康性飾物除外) 
伍、上述各項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    承辦人:劉麗淑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宋莉瑛             校長: 賴詠清
